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基金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

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丰股份”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关于

投资基金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4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

人，与上海火眼贝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以下简称“上海火

眼”）、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隆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张殚，共同投资设

立青岛火眼瑞祥一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祥一号”或

“合伙企业”）。现上海火眼拟将其持有瑞祥一号的 15,6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受

让方孔辰寰先生。 

孔辰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前述交易即构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基金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孔爱祥先生、孔辰寰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1、姓名：孔辰寰 

2、身份证号码：339005************ 

3、关联关系：孔辰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本次交易构

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4、经查询，孔辰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海火眼作为瑞祥一号普通合伙人，认缴认出资额人民币 15,704 万元，实

缴出资额人民币 15,704 万元，现上海火眼拟将其对瑞祥一号 15,600 万元的出资

以人民币 15,60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孔辰寰先生。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海火眼与孔辰寰先生就本次交易事项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1、根据瑞祥一号设立时各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转让方认缴出资额

为人民币 15,704 万元，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5,704 万元。现转让方将其对瑞祥

一号 15,600 万元的出资以人民币 15,60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 

2、转让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出资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出资没

有设定质押，保证出资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转让方应当承担由

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3、交易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及瑞祥一号应积极配合受让方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转让方仍然作为瑞祥一号普通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享受权利，

承担义务；受让方作为瑞祥一号有限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享受权利，承担义

务。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孔辰寰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公司共

同投资瑞祥一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孔辰寰先生未发生其他

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孔辰寰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公司共

同投资瑞祥一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将《关于投资基金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八、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基金合伙人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孔辰寰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公司共同投资瑞祥一号，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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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洪志强  成亚梅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